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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学科研仪器报废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出书面申请 

实验室管理人员根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

状态，提出书面报废申请，注明仪器设备的

名称、购置年份、资产编号，现存位置等基

本信息，交于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备案。 

学院根据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备案的待报废

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数量，组织专家进行论

证，通过报废论证的设备，及时通知实验室

管理人员。 

学院组织专家论证 

报废仪器设备移交综合实

验实训中心 

实验室管理人员需报废的仪器设备移交给

综合实验实训中心，并由综合实验实训中心

负责转移至仓库及办理后续报废手续。 


